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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苗栗縣政府部分：  

(一) 有關苗栗縣政府對於卓蘭鎮公所逕予刪除本案農業用地作

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案件審查簽辦單之審查事項，未依規實質

審查，竟仍予備查 1 節：該府未來在與公所業務交流座談會

上，將會加強公所同仁教育宣導。 

(二) 有關苗栗縣政府於審查詹農申請系爭房屋建造執照時，疏未

查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有「部分屬河川區」之註記，卻仍予

核發建造執照 1 節：該府未來將加強同仁教育訓練，如有土

地登記簿謄本註記事項，將會簽該事項之目的主管單位表示

意見（如本案註記部分屬河川區，加簽會水利處）後再行發

照，加強橫向聯繫，避免再發生類似案件。  

(三) 有關苗栗縣政府未將領取之河川圖籍轉交地政單位辦理河

川區域檢討變更作業 1 節：嗣後不論縣管河川及中央管河川

相關公告變更之最新圖籍、治理計畫、土地異動等資料，依

河川管理辦理第 7 條之規定，辦理公告函送有關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揭示及公開閱覽，並將上述資料轉交都市或非都市

計畫機關配合辦理使用分區變更為河川區。  

二、卓蘭鎮公所部分：  

(一) 目前該所承辦及會辦審查人員已加強注意地籍謄本註記內

容，為防止地籍謄本未有河川區註記，若申請土地經檢視鄰

近河川區或區域排水等禁限建區域，將函詢相關主管機關協

助確認，據以辦理審查，完備相關審核之義務，並以經濟部

水利署建置之水利地理資訊系統及圖資平台進行線上系統

查詢確認，加強核發審查之正確性及效率。 

(二) 有關該所逕予刪除審查簽辦單上部分應審查事項，未依規定

實質審查一項，本案審查簽辦單部分審查項目因申請人申請

設施項目未包含該項爰逕予劃線刪除，如審查項目第 8 項水

產養殖設施及第 22、23 及 24 項之綠能設施於本案申請人皆

未申請，惟前述審查項目逕予劃線刪除之作法實有不妥，目

前該所已改善請審查人員就各審查項目皆須實質審查核

章，倘該審查項目之設施申請人未申請，仍應於該項目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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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核章，如對於各審查項目有疑義，應函詢主管機關審核有

無反對意見後才據以審查核發，尤其申請案件涉及建物核發

更應謹慎審查簽辦單第 17 項「申請用地得作為建築使用之

土地」不得逕予劃線刪除不予審查，如有疑義應函詢建築主

管機關協助審核有無反對意見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、委員會管理系統、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業務處 


